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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轉知教育部於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建置「新聞稿與資

訊澄清」專區，以澄清外界對性別平等教育之疑慮與誤解

，請各校自行參考運用，並適時進行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7年11月19日臺教學(三)字第1070197757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府前業以107年11月13日基府教特貳字第1070251676號

函(諒達)提供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(https://ww

w.gender.edu.tw/web/index.php/home/index#)網址併附

「『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課程教學說明』懶人包」乙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基隆市各公立國民中小學(含市立高級中學)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基隆市輔大

聖心國民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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